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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买卖房产排行

发布日期: 2025-09-21

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的性质系赠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的解释（一）》第29条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
为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
屋出资的，依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民法典***千零六十二条***款第四
项规定的原则处理。”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法释[2020]20号）第105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
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
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现实生活之中，无论是向父母借款还是父母赠与，往往没有明确的意思表
示。同居期间购房，诉讼时按房产估价的增值部分，对方有权利享有！普陀买卖房产排行

父母支付房款的大部分，房产登记为父母及出资方子女共同共有，婚后由夫妻共同还贷。按
照权利登记外观，如无特殊约定，该房产应为父母及出资方子女共同共有。该房产物权的成就实
际是取决于父母的出资贡献，除去父母应占的增值份额，登记一方所分得的增值，即1/3房屋增值
部分，除了己方已发生的还贷贡献外，还来源于父母事先支付大部分房款的“赠与”。而登记在
夫或妻一方名下的房屋产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
解释（一）》第29条及《民法典》第1062条第1款第项规定，房产在婚姻存续期间购买，房屋产权
登记为父母及其子女共同共有的，则属于登记一方享有的份额应属于夫妻婚后共同财产。普陀买
卖房产排行同居析产法律规定尚未明确。

结合中国社会的传统习俗，父母向子女提供借款而不要求出具借条是现实生活中较为普遍的
现象，因此并不能因为父母和子女之间未曾签署借条或借款协议而否认借款存在的事实。父母为
子女结婚买房出资可能是倾其所有，透支养老积蓄，甚至变卖老房产，向其他亲朋举债等，以此
向子女及其未婚配偶赠送巨额资金，显然与常理不符。在子女享受房屋增值利益的同时，父母负
债仍需承担涉案房产的首付款，将父母的出资推定为赠与，必然存在利益失衡，有违公平原则。
其次，即使借款发生在先，父母与子女之间签署借条或借款合同在后，笔者认为这并不影响父母
与子女之间借款合意的成立，不能以此否认借款的事实，事后通过书面协议对事先借款事实予以
确认，亦符合人之常情。

判断该婚前房产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注意房产登记于一方名下还是双方，是否有父母
出资，房贷是否共同偿还。根据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一方父母出资购买的房屋在婚前
子女名下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因此，
若房产有父母进行出资购买，父母全款购买或在婚前房贷全由父母进行归还完毕，且*登记在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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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名下的，是视为父母对自己孩子的赠与，是属于孩子一个人的婚前财产。即使双方结婚，在
没有明确表示该房产由双方共同所有的情况下，是不会成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在结婚后若是房贷
仍未归还完，由孩子自己进行归还的话，该归还部分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如果因离婚需进行
分割，则在共同还贷部分及其增值部分进行分割，孩子需对另一方作出相应的补偿。借名买房的
法律后果之主流观点：相关地方性司法文件！

我国房地产市场除了普通商品房外，还有经济适用房、集资房等特殊类型的房屋。这些房屋
价格往往低于普通商品房，但对购房人资格有限制，因此存在不具有购买资格的借名人借用具有
购买资格的出名人的名义购买房屋的情况。对于这类借名买房合同的效力，司法实践有不同的态
度。关于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方面，国家主要是通过政策性文件规范经济适用房，
在法律、行政法规层面并没有禁止借名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强制性规定。前述有的案件以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缺乏依据。约定服务条件房产的分割！普陀买卖房产排行

协议离婚后任同居，同居期间购买财产按50%比例分割！普陀买卖房产排行

即为借名人在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前能否依据规避限购政策的借名合同成为房屋所有权人并
排除强制执行，比较高院首先认为规避限购政策借名买房合同因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又论证借
名买房合同关系项下借名人的债权请求权不能直接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从而从两方面得出
借名人不能排除强制执行的认定。但前述两个论述角度天然***而不应当并立，借名合同无效则应
当直接引发不当得利返还的法律效果，借名人*能行使债权请求权而无法作为物权人排除强制执行
的逻辑恰恰又是以该借名合同有效为前提，此为瑕疵之一。普陀买卖房产排行

法必诚（上海）法律咨询有限公司拥有一般项目:法律咨询(不包括律师事务所业务)﹔知识产
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
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等多
项业务，主营业务涵盖刑事辩护，劳动工伤，财产分割，离婚家事。一批专业的技术团队，是实
现企业战略目标的基础，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法必诚（上海）法律咨询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涵
盖刑事辩护，劳动工伤，财产分割，离婚家事，坚持“质量保证、良好服务、顾客满意”的质量
方针，赢得广大客户的支持和信赖。公司凭着雄厚的技术力量、饱满的工作态度、扎实的工作作
风、良好的职业道德，树立了良好的刑事辩护，劳动工伤，财产分割，离婚家事形象，赢得了社
会各界的信任和认可。


